附件5

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（“吉字号”农产品品牌宣传）

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年度绩效目标

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、省委一号文件及《吉林省乡村富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》（吉农组办〔2025〕7号）要求，做好“吉字号”农产品品牌培育相关工作。通过央视、机场等主流媒体投放“吉字号”农产品宣传广告，依托新华网、吉林日报等加大宣传报道力度，年度品牌宣传报道不少于5次，宣传报道浏览量不少于100万次。依托传统电商与流量经济，助力拓宽“吉字号”农产品销售渠道，在广州、浙江等主销区举办品牌推介及展示展销活动不少于5场，累计组织企业不少于100家，积极展示吉林品牌农业的特色与优势，搭建产销对接平台。
二、支持对象及内容

（一）支持对象。资金按项目分配，由省本级统筹使用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 

1.高端主流媒体品牌宣传。利用央视、吉林卫视等优质电视广告资源、长春龙嘉国际机场、首都政务核心区楼宇电视联播网等广告资源，投放长白山人参等“吉字号”农产品品牌宣传广告，依托新华网、吉林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，聚焦收视优势、人群优势和传播优势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 

2.利用传统电商平台。根据不同季节、节庆特点设定主题，通过热门推荐、优化搜索等方式，对“吉字号”农产品进行宣传和推广；依托新电商平台，投放流量资源，进行阶梯式推流，通过直播带货、溯源直播等形式，推动“吉字号”农产品线上销售增长。
3.瞄准市场持续做好域外主销区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活动。持续扩大我省农产品品牌市场影响力。重点聚焦人参、食药用菌、杂粮杂豆等我省“吉字号”特色农产品开展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、提升、宣传和推介等活动。
三、支持方式及标准

依据宣传、广告、展会、推介活动等不同项目类型，结合专项资金预算规模和市场行情，采取公开招投标、厅党组会审议等方式，确定总体支持标准与执行方式。可结合市场平均价格波动和项目实施情况，适时调整支持标准，确保资金使用精准有效。 
四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规范资金管理。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；细化预算编制，明确支出标准及范围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透明。 

（二）强化过程管控。实时跟踪项目执行情况，排查风险隐患，防范化解风险，对偏离目标的项目及时纠偏。 

（三）注重目标导向。以品牌知名度提升、市场销售渠道拓宽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为项目实施核心目标。
五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项目进度监管。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定期跟踪，确保按计划推进，及时发现并解决执行中的问题。  

（二）资金使用监管。严格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，确保资金用途合规，防止挪用或超支，定期进行财务审计。  

（三）采购合规监管。检查项目执行是否符合政府采购法规、合同约定及行业标准，确保项目质量达标。  

（四）验收审核监管。在项目完成后，严格审核验收材料，核实是否达到合同要求，确保验收程序规范。  

（五）绩效管理。在项目申报阶段明确可量化的绩效目标，定期开展绩效评价，对照申报阶段的绩效目标，定期评估项目产出和效益，分析偏差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。

联系人：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 许彩丽，联系电话：0431-88910531。


